
天津市管道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2026年度嘉祥县水系综合整治工程（一期）前进河北段治理工程 PPP 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法律服务合同选聘律所询价文件
一、询价内容概述：

1、项目名称：天津市管道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2026年度嘉祥县水系综合整治工程（一期）前进河北段治理工程 PPP 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法律服务合同选聘律所
2、使用单位：天津市管道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
二、案件背景：

嘉祥县水系综合整治工程（一期）前进河北段治理工程 PPP 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。2016年，天津津蓝园林有限公司（原天津市北方创业园林股份有限公司）、天津北方创业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、天津市管道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中标该项目，后成立济宁市兴北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作为 SPV 项目公司实施建设。济宁恒硕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承继案外人权利，实际承建河道清淤等工程。因工程款支付争议，济宁恒硕公司于2024 年6月起诉。2025年6月，一审法院判决天津津蓝公司支付工程款552万余元及利息、返还保证金 45万元，天津北方市政公司、济宁兴北公司、天津管道集团承担连带责任。天津管道集团不服提起上诉，2025 年 12 月，二审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改判天津管道公司不承担连带责任。2026 年 5 月 18 日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（2026）鲁民申5074号应诉通知书，济宁恒硕公司不服二审判决，已向该院申请再审，案件进入再审审查阶段。

服务需求：

1、乙方需向甲方提供法律服务；

2、代理案件再审审查程序；

3、针对本案提供诉前分析、诉讼进展通报及结案报告；

4、出具相关法律意见。

四、服务时间：

1、自乙方中标后，按甲方通知时间进行详情洽谈。
四、服务费的支付方式：自合同签署之日起十五日内，我司支付律师费至乙方指定账户。
五、中标单位的确定：中标单位一经确定，由询价单位进行中标结果公示，公示期满后向中标单位发放中标通知书。
附件一：报价单

报价单

致:天津市管道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

对于能够参与贵司XXXXX选聘(下称“本项目”)深感荣幸，我所符合贵司《天津市管道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关于XXXXX所选聘公告》(下称“《选聘公告》”)选聘标准，能够保证高质量完成服务工作内容。我所希望能就本项目与贵司达成合作。

一、报价明细

就本项目，我们的律师费报价的金额为:人民币XXXXX元(大写:XX)。

二、其他事项响应贵司《选聘公告》要求。

三、法律服务报价联系人:

XX，电话XXXXX

报价单位名称：xxxxxxxx（公章）

20XX年XX月XX日

附件二、法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明

法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明书
单位名称：

地    址：

姓    名：        性别：   年龄：  岁 职务：
     
  （姓名）   系   （公司名称）        的法人（负责人）。

特此证明。

（后附法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明复印件）

	法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正面
	法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背面


报价单价：            （盖公章)

日    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附件三、全国律师执业诚信信息公示平台律师事务所检索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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